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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开发区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提高开发区土地管理水平，实施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状况动态监控，为开发区扩区升级审核、建立相关评价考核制度提供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程。

本规程的附录A、附录B、附录C、附录D、附录E、附录F、附录G、附录H、附录I均为规范性的附录。

本规程由国土资源部提出并负责解释。

本规程由国土资源部标准化中心归口。
本规程起草单位：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管理司、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本规程参编单位：（略）

本规程主要起草人员：（略）

1  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的工作内容、工作程序、技术方法、成果要求等。

本规程适用于经合法审批的各类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相关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等）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规程的引用而成为本规程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版（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规程，然而，鼓励根据本规程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规程。

GBJ 137-90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GB 50188-93  村镇规划标准

GB/T 21010-2007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3  总则

3.1  评价目的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是以符合有关法规、政策、规划等为导向，通过增加对土地的投入，改善经营管理，挖掘土地利用潜力，不断提高开发区土地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的一种开发经营模式。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旨在通过基础调查、分析评价土地集约利用程度、测算土地集约利用潜力，全面掌握土地集约利用状况，推动开发区土地利用管理基础信息建设，为开发区扩区升级审核、动态监控及有关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3.2  评价对象

3.2.1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的对象为经国务院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并依法公告界线范围内的开发区全部土地。

3.2.2  各地可根据工作需要，参照本规程有关规定，开展针对特定区域的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工作。
3.3  评价原则

3.3.1  综合性原则

评价工作应全面考察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状况，从土地利用状况、用地效益和管理绩效等多方面评价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程度和测算集约利用潜力。
3.3.2  主导性原则

评价指标设定应体现影响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主导因素。

3.3.3  政策导向性原则

评价工作应充分反映开发区的定位和发展方向，体现国家的政策导向。

3.3.4  因地制宜原则

评价工作应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的时空差异，因地制宜地确定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评价标准。

3.3.5  点面结合原则

评价工作应在整体评价的基础上，选择典型样点开展深入分析。

3.4  评价工作体系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工作体系分为土地利用状况调查、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评价和土地集约利用潜力测算三个方面。

3.4.1  开发区土地利用状况调查
开发区土地利用状况调查（简称“用地调查”）是指依照本规程的规定，对特定时间点的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状况开展基础调查，进行汇总分析，掌握用地情况，推动开发区土地利用管理基础信息建设的过程。
3.4.2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评价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评价（简称“程度评价”）是指通过基础调查研究，依据有关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确定相应理想值，计算开发区土地利用集约度分值，对特定时间点的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状况进行评价的过程。
3.4.3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潜力测算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潜力测算（简称“潜力测算”）是指在用地调查和程度评价的基础上，对特定时间点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扩展潜力、结构潜力、强度潜力和管理潜力进行测算，推算开发区用地潜力规模和尚可供地年数的过程。

3.5  评价工作程序与方法
3.5.1  工作程序

a）准备工作；

b）土地利用状况调查；

c）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评价；
d）土地集约利用潜力测算；
e）成果编制；

f）成果验收、存档与备案； 

g）成果应用与更新。
3.5.2  技术步骤
a）开展土地利用状况调查； 

b）确定评价指标，计算其现状值；
c）确定评价指标权重； 
d）确定评价指标理想值； 
e）进行指标标准化处理； 
f）计算土地利用集约度分值； 
g）测算土地集约利用潜力；

h）编制相关成果。

3.5.3  技术方法

3.5.3.1  评价方法应以定量评价为主，注重定性分析与定量评价相结合，整体评价与典型分析相结合，实地调查与统计分析相结合。

3.5.3.2  用地调查应采用实地调查与空间影像判识相结合的方法。

3.5.3.3  程度评价应采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其中，评价指标权重值的确定可采用特尔斐法、层次分析法、因素成对比较法中的一种或多种进行，指标标准化处理可采用理想值比例推算法。
3.5.3.4  潜力测算可采用趋势分析法、目标逼近法等。
3.5.4  技术约定

3.5.4.1  评价工作应设定评价时点。对应数据可选用以下一种或多种：

a）评价时点数据；

b）国家统一调查时点数据；

c）评价时点所在年份的年末数据或全年数据。
评价工作中需要评价时点所在年份之前数据的，一般以相应年份国家统一调查时点数据、年末数据或全年数据为准。
3.5.4.2  评价工作中采用的数据应与依照评价对象划定的范围相对应。各类数据口径、来源应在成果中予以说明。

3.5.4.3  成果数据应统一使用法定的计量单位。 

3.5.4.4  鼓励采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等科技手段开展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工作。
3.6  评价成果

3.6.1  评价成果包括评价报告、成果图件和基础资料汇编。
3.6.2  评价报告和基础资料汇编应提交纸质报告及相应电子文件；成果图件应提交纸质图件以及E00格式、JPG格式的电子图件。
4  准备工作
4.1  工作任务书的编写

4.1.1  工作组织准备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工作应编写工作任务书，依照有关程序确认后实施。

4.1.2  工作任务书内容

工作任务书的主要内容应包括：

a）评价范围；

b）评价任务与内容；

c）评价技术思路； 
d）工作进度安排；
e）预期成果；
f）经费预算；
g）工作组织与人员安排。
4.2  基础工作资料的准备

4.2.1  工作表格准备

根据评价工作需要，按本规程附录C、F、G 准备工作表格。
4.2.2  工作图件准备

评价工作应依照本规程8.2.1条款的要求，准备工作底图。工作底图应采用覆盖评价对象、能够反映评价时点开发区土地利用状况的地籍图、地形图、航空遥感影像图等。
5  开发区土地利用状况调查

5.1  一般规定

5.1.1  用地调查应按照工作任务书的任务内容，开展资料收集、表格填报、实地调查及相关整理分析工作。

5.1.2  应根据评价需要，收集经济社会、土地利用、相关规划等各类资料，主要包括各类统计年鉴或报表、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成果，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等相关规划成果。

5.1.3  组织相关部门和企业填报相应表格（详见本规程附录C），填报的数据口径应符合本规程3.5.4条款和附录A的要求。有关填报数据结果应经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确认。
5.1.4  用地调查应采取资料收集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式，重点调查开发区土地利用现状、效益及管理情况。调查方法可采用实地踏勘、遥感影像或航片判识、访谈问卷等多种形式。

5.1.5  调查工作完成后，应有针对性地开展汇总、整理分析和校核工作。
5.2  调查内容

5.2.1  基本信息调查

    开发区基本信息调查包括开发区名称、类型、成立时间、审批单位、地址、管理机构、土地总面积、开发区经济社会及相关规划资料等。

5.2.2  土地利用状况调查

5.2.2.1  土地利用状况调查是程度评价和潜力测算的基础性工作。
5.2.2.2  按照本规程附录A的表A1的开发区土地利用类型分类，对已建成土地、未建成土地和不可建设土地的用地情况开展调查。

a）已建成土地分为已建成城镇建设用地和已建成农村建设用地。明确已建成城镇建设用地的位置、范围、土地面积、权属、土地用途等，以及已建成农村建设用地的位置、范围、土地面积等。

b）明确未建成土地的位置、范围、土地面积、供地状况、规划用途和开发状况等，以及其中应收回闲置土地的位置范围和土地面积。

c）明确不可建设土地中的江河湖泊泄洪、滞洪区土地，自然、生态保护区土地等的确认依据、用地范围和土地面积。
5.2.2.3  按照本规程附录A的表A2的开发区土地供应方式分类，对已供应国有建设用地、尚可供应土地和不可供应土地的用地情况开展调查。

a）已供应国有建设用地分为划拨土地和有偿使用土地。明确土地位置、范围、土地面积、权属、供地时间、土地用途等，以及其中已到期但未处置的有偿使用土地的相关情况。

b）明确尚可供应土地的用地位置、范围、土地面积和规划用途等。

c）不可供应土地对应土地利用类型分类中的不可建设用地。

5.2.2.4  针对评价范围内高新技术产业用地的用地位置、范围、规模，以及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等开展调查，按照本规程附录A的表A3的高新技术产业用地分类，汇总用地状况数据。
5.2.2.5  土地利用状况调查依照本规程附录B的相关程序要求开展。
5.2.3  用地效益调查

用地效益调查主要针对评价范围内已建成城镇建设用地中工矿仓储用地的投入产出情况开展调查，主要包括开发区工业总产值、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等。调查所涉及的工业企业，其注册和生产均应在评价范围内。

5.2.4  管理绩效调查

5.2.4.1  管理绩效调查主要针对评价范围内已供应国有建设用地的管理成效开展调查。

5.2.4.2  土地利用监管绩效调查
主要针对开发区建区以来累计已到期土地及其中已处置土地、累计闲置土地及其中已处置土地、以及至评价时点应收回闲置土地等情况开展调查。
5.2.4.3  土地供应市场化程度调查
主要针对开发区建区以来累计有偿使用土地面积，通过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的土地面积及其中的工矿仓储用地面积开展调查。
5.2.5  典型工业企业调查

5.2.5.1  主要针对评价范围内典型工业企业的基本情况、投入、产出、用地状况、建设情况等开展调查。
5.2.5.2  典型工业企业的选取可以采用以下方法：

a）选取当年销售收入或工业产值最高的至少10家企业；

b）按照开发区的主导产业，每个产业类型中选取销售收入或工业产值最高的至少2～3家企业。

5.2.6  土地供应与保障情况调查
主要针对评价范围内尚可供应土地中的尚可有偿使用土地面积、尚可供应工矿仓储用地面积，前三年年均供应土地面积，前三年年均有偿使用土地面积，前三年年均供应工矿仓储用地面积等开展调查。
5.2.7  其他调查

评价工作中，可根据实际需要开展其他相关调查。
6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评价

6.1  指标确定与计算
6.1.1 指标确定

6.1.1.1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评价应从土地利用状况、用地效益和管理绩效三个方面开展。程度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目标、子目标和指标三个层次（见表1）。

表1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
	子目标
	指标
	说明

	土地利用

状况（A）
	土地开发程度（A1）
	土地开发率（A11）
	截至评价时点

	
	
	土地供应率（A12）
	截至评价时点

	
	
	土地建成率（A13）
	截至评价时点

	
	用地结构状况（A2）
	工业用地率（A21）
	截至评价时点

	
	
	高新技术产业用地率（A22）
	截至评价时点

	
	土地利用强度（A3）
	综合容积率（A31）
	截至评价时点

	
	
	建筑密度（A32）
	截至评价时点

	
	
	工业用地综合容积率（A33）
	截至评价时点

	
	
	工业用地建筑密度（A34）
	截至评价时点

	用地效益（B）
	产业用地投入产出效益（B1）
	工业用地固定资产投入强度（B11）
	取历年累计值

	
	
	工业用地产出强度（B12）
	截至评价时点

	
	
	高新技术产业用地产出强度（B13）
	截至评价时点

	管理绩效（C）
	土地利用监管绩效（C1）
	到期项目用地处置率（C11）
	截至评价时点

	
	
	闲置土地处置率（C12）
	截至评价时点

	
	土地供应市场化程度（C2）
	土地有偿使用率（C21）
	截至评价时点

	
	
	土地招拍挂率（C22）
	2002年7月1日至评价时点


6.1.1.2 在本规程6.1.1.1条款的评价指标中，除高新技术产业用地率、高新技术产业用地产出强度两项指标外，均为各类开发区评价的必选指标。
高新技术产业用地率、高新技术产业用地产出强度两项指标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评价的必选指标，其他类型开发区评价的备选指标。
6.1.1.3 评价指标定义见本规程附录D。
6.1.2 指标计算

6.1.2.1 评价指标现状值的计算，结合用地调查和指标确定开展。

6.1.2.2 在土地利用监管绩效子目标的有关指标现状值计算中，若评价时点不存在有偿使用且已到期未处置的项目用地、未处置的闲置土地，有关指标现状值直接赋值为100%。
6.2  指标权重确定
6.2.1  权重确定原则
6.2.1.1  评价指标的权重应依据评价的目标、子目标、指标对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程度确定。
6.2.1.2  评价目标、子目标、指标的权重值在0～1之间，各目标权重值之和、同一目标下的各子目标权重值之和、同一子目标下的各指标权重值之和都应为1。
6.2.1.3  评价目标、子目标的权重值应符合本规程附录E的要求。
6.2.2  权重确定方法
6.2.2.1  指标权重可以采用特尔斐法、因素成对比较法、层次分析法等方法确定。指标权重结果应填入本规程附录F的表F1中。
6.2.2.2  特尔斐法
通过对评价目标、子目标、指标的权重进行多轮专家打分，并按公式（1）计算权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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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mage: image2.wmf]w

i

 ——第i个目标、子目标或指标的权重；

   
[image: image3.wmf]E

ij

——专家j对于第i个目标、子目标或指标的打分；

n ——专家总数。
实施要求：

a）参与打分的专家应熟悉城市、开发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土地利用状况，总数为10～40人；

b）打分应根据评价工作背景材料和有关说明，在不相互协商的情况下独立进行；

c）从第二轮起，打分必须参考上一轮打分结果进行；

d）打分一般进行2～3轮。

6.2.2.3  因素成对比较法
通过对所选评价指标进行相对重要性两两比较、赋值，计算权重值。

实施要求：
a）比较结果要符合A指标大于B指标，B指标大于C指标，A指标也大于C指标的关系；

b）指标的赋值应在0～1之间，且两两比较的指标赋值之和等于1。

6.2.2.4  层次分析法
通过对评价目标、子目标、指标相对重要性进行判断，组成判断矩阵，计算权重值。
实施要求：判断矩阵必须通过一致性检验。
6.3  指标理想值确定

6.3.1  理想值确定原则
6.3.1.1  理想值应依照节约集约用地原则，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国家和地方制定的技术标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等要求的前提下，结合开发区实际确定。
6.3.1.2  当采用相关技术标准作为确定理想值的依据时，应注意评价对象涉及的指标理想值与相关技术标准在数据口径等方面的对应关系。
6.3.1.3  理想值原则上应不小于现状值。
6.3.2  理想值确定方法

6.3.2.1  理想值确定可以采用以下方法：

a）目标值法：结合国家、区域、开发区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等目标，结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有关用地标准、行业政策等，确定指标理想值；
b）发展趋势估计法：在遵循节约集约、合法合规用地原则的前提下，结合开发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趋势估测指标理想值，趋势估计期限宜为3～5年；

c）先进经验逼近法：借鉴国内外开发区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经验，确定指标理想值；

d）专家咨询法：选择一定数量的专家咨询确定指标理想值，咨询专家数量为10～40人。
6.3.2.2  评价对象各项指标理想值确定的方法和依据，应在成果中予以详细说明，并记录在本规程附录F中的表F2中。
6.4  指标标准化

6.4.1  指标标准化方法

评价指标标准化应采用理想值比例推算法。以指标实现度分值进行度量，按公式（2）计算：


[image: image4.wmf]X

S100%

T

ijk

ijk

ijk

=´

                        （2）
式中：
[image: image5.wmf]S

ijk

——i目标j子目标k指标的实现度分值；


[image: image6.wmf]X

ijk

——i目标j子目标k指标的现状值；


[image: image7.wmf]T

ijk

——i目标j子目标k指标的理想值。
6.4.2  指标实现度分值确定原则

评价指标实现度分值应在0～100%之间，当大于100%时，该项指标的实现度分值记为100%。

6.5  土地利用集约度分值计算

6.5.1  子目标分值计算
开发区土地利用集约度各子目标分值按照公式（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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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mage: image9.wmf]F

ij

——i目标j子目标的土地利用集约度分值；


[image: image10.wmf]S

ijk

——i目标j子目标k指标的实现度分值；


[image: image11.wmf]w

ijk

——i目标j子目标k指标相对j子目标的权重值；

n  ——指标个数。
6.5.2  目标分值计算
开发区土地利用集约度目标分值按照公式（4）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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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mage: image13.wmf]F

i

——i目标的土地利用集约度分值；


[image: image14.wmf]F

ij

——i目标j子目标的土地利用集约度分值；


[image: image15.wmf]w

ij

——i目标j子目标相对i目标的权重值；

n ——子目标个数。
6.5.3  集约度综合分值计算
开发区土地利用集约度综合分值按照公式（5）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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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mage: image17.wmf]F

——土地利用集约度综合分值；


[image: image18.wmf]F

i

——i目标的集约度分值；


[image: image19.wmf]w

i

——i目标相对总目标的权重值；

n ——目标个数。
7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潜力测算

7.1  潜力测算程序

7.1.1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潜力测算应在用地调查和程度评价的基础上开展。

7.1.2  潜力测算程序参照本规程3.5.2条款的要求进行。
7.2  土地集约利用潜力构成

7.2.1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潜力包括扩展潜力、结构潜力、强度潜力和管理潜力。

7.2.2  扩展潜力是指截至评价时点，开发区评价范围内尚可供应土地的面积。开展扩展潜力测算时，应对尚可供应土地面积、尚可供应工矿仓储用地面积分别进行测算，推算相应的尚可供地年数。
7.2.3  结构潜力是指开发区评价范围内已建成城镇建设用地中，通过用地结构调整可增加的工矿仓储用地面积。
7.2.4  强度潜力是指开发区评价范围内已建成城镇建设用地中，现状工业用地综合容积率、工业用地建筑密度、工业用地固定资产投入强度、工业用地产出强度与相应理想值的差距换算形成的用地面积。
7.2.5  管理潜力是指通过处置到期项目用地和应收回闲置土地，可增加的土地供应面积。
7.3  扩展潜力测算

7.3.1  尚可供应土地面积测算

尚可供应土地面积可根据公式（6）计算，单位均为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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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mage: image21.wmf]EP

Q

——开发区尚可供应土地面积；

[image: image22.wmf]Z

Q

——开发区评价范围面积；


[image: image23.wmf]E

Q

——开发区截至评价时点已供应国有建设用地面积；

[image: image24.wmf]D

Q

——开发区不可建设土地面积。

7.3.2  尚可供应工矿仓储用地面积测算

在尚可供应土地中，按照开发区用地规划确定的用途，统计可用于工矿仓储用途的土地面积QF21。

7.3.3  扩展潜力汇总

汇总各类扩展潜力，填写本规程附录G的相关表格。
7.4  结构潜力测算

7.4.1  结构潜力根据公式（7）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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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mage: image26.wmf]SP

Q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结构潜力，单位为公顷；  

[image: image27.wmf]A

Q

——截至评价时点开发区已建成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单位为公顷；

[image: image28.wmf]I

P

 ——开发区工业用地率的理想值；

[image: image29.wmf]P

P

 ——开发区工业用地率的现状值。
7.4.2  将结构潜力填入本规程附录G的相关表格。
7.5  强度潜力测算

7.5.1  强度潜力根据公式（8）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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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mage: image31.wmf]IP

Q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强度潜力，单位为公顷；

QA2——截至评价时点开发区已建成工矿仓储用地面积，单位为公顷；


[image: image32.wmf]I

I

 ——开发区工业用地综合容积率、工业用地建筑密度、工业用地固定资产投入强度、工业用地产出强度的理想值；


[image: image33.wmf]P

I

——开发区工业用地综合容积率、工业用地建筑密度、工业用地固定资产投入强度、工业用地产出强度的现状值。

7.5.2  汇总各类强度潜力，填写本规程附录G的相关表格。
7.6  管理潜力测算

7.6.1  管理潜力根据公式（9）计算，单位均为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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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mage: image35.wmf]AP

Q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管理潜力；
QE22 ——开发区有偿使用且已到期但未处置土地面积；
QC111  ——开发区应收回闲置土地面积。
7.6.2  将管理潜力填入本规程附录G的相关表格。

7.7  尚可供地年数测算

开发区尚可供地年数应根据尚可供应土地面积、尚可供应工矿仓储用地面积、年均供应土地面积、年均供应工矿仓储用地面积测算得出。年均供应土地面积和年均供应工矿仓储用地面积应遵照节约集约用地原则，结合扩展潜力、结构潜力、强度潜力和管理潜力等有关测算结果，对前三年年均供应土地面积、前三年年均供应工矿仓储用地面积进行修正后得到。尚可供地年数根据公式（10）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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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mage: image37.wmf]Y

i

——开发区i类用地尚可供地年数，单位为年； 

[image: image38.wmf]Q

i

——开发区i类用地扩展潜力面积，单位为公顷；

[image: image39.wmf]S

i

——开发区年均供应i类用地面积，单位为公顷；
i ——供地类型，分别指尚可供应土地、尚可供应工矿仓储用地。
8  成果编制

8.1  评价报告编制
8.1.1  评价报告构成
评价报告主要包括工作报告、技术报告和专题报告。

8.1.2  工作报告

工作报告编写内容主要包括评价工作意义和目的、工作依据、任务与内容、主要技术思路、组织领导与人员构成、工作进展与经费使用情况、工作成果、工作经验以及相关建议等。
8.1.3  技术报告
技术报告编写内容主要包括开发区概况、评价对象及其范围、基础资料的有关说明、评价原则、技术路线与方法、土地利用状况调查、评价指标体系、指标权重值和理想值确定、土地利用集约度分值计算、各类潜力测算与汇总、存在问题及相关政策建议、成果应用分析、技术途径与评价结论验证、技术回顾与总结、有关特殊情况的说明等。
技术报告的编写可参照本规程附录H。
8.1.4  专题报告

专题报告包括典型企业调查分析专题报告等。开发区根据需要编制相关专题研究报告。
8.2  成果图件编制

8.2.1  图件类型
评价成果图件主要包括土地利用状况图、典型工业企业分布图、土地集约利用扩展潜力分布图、土地集约利用管理潜力分布图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应编制高新技术产业用地分布图。
评价工作中可根据需要编制其他成果图。
8.2.2  编制要求

成果图件比例尺原则上应与地籍调查图件比例尺一致，一般采用1﹕500 ～1﹕2000。纸质图件比例尺可根据开发区实际确定。
成果图廓与图例应符合本规程附录I的要求。
8.3  基础资料汇编与数据库
8.3.1  应将开发区评价工作中涉及的各类原始数据、过程数据、指标数据和相关文件等进行规范化整理，汇总成册。
8.3.2  有关指标数据表格格式应按照本规程附录C、F的要求，表格需注明填报单位，加盖单位公章。数据采集与填报中需解释的内容应提供相应说明。

8.3.3  有条件的开发区，应建立土地利用基础信息数据库，并形成相关成果。

9  成果验收、应用与更新

9.1  成果验收与存档

9.1.1  为保证评价成果质量，应建立工作成果自检、预检制度。并应将成果自检、预检结果作为评价成果的重要内容上报项目组织实施单位。
9.1.2  在成果自检、预检基础上，项目组织实施单位负责对评价成果进行抽查、审查及验收。

9.1.3  评价成果验收要求以本规程的各项规定为准，并根据需要增加有关检查内容。
9.1.4  评价成果验收时，验收专家组应出具验收意见，对不合格的成果提出修改意见。项目组织实施单位应出具项目成果验收报告。
9.1.5  经验收合格后的评价成果应存档保存。

9.2  成果应用与更新

9.2.1  成果应用

评价成果应提出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潜力利用方向、挖潜计划和相关政策建议。成果应用主要包括为完善开发区土地管理政策措施提供依据；为开发区扩区升级审核、动态监控提供技术支持；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计划等规划计划的编制提供依据等。

9.2.2  成果更新

为保证评价成果的现势性和可用性，可根据实际需要对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成果进行更新。成果更新应充分利用已有成果，考虑评价工作的连续性。更新成果经验收合格后应存档保存，并报上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附录A（标准的附录）
开发区土地利用状况分类及解释

A1  开发区土地利用状况分类Ⅰ（按土地利用类型划分）及解释

A1.1 开发区土地利用状况分类Ⅰ（表A1）
表A1 开发区土地利用状况分类表（I）——按土地利用类型划分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类别
编码
	类别
名称
	类别
编码
	类别
名称
	类别
编码
	类别
名称
	类别
编码
	类别
名称

	A
	已建成城镇建设用地
	A1
	住宅用地
	-
	-
	-
	-

	
	
	A2
	工矿仓储用地
	-
	-
	-
	-

	
	
	A3
	交通运输用地
	A31
	街巷用地
	-
	-

	
	
	
	
	A32
	其他交通运输用地
	-
	-

	
	
	A4
	商服用地
	-
	-
	-
	-

	
	
	A5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A51
	公园与绿地
	-
	-

	
	
	
	
	A52
	其他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
	-

	
	
	A6
	其他城镇建设用地
	-
	-
	-
	-

	B
	已建成农村建设用地
	-
	-
	-
	-
	-
	-

	C
	未建成土地
	C1
	已经供应尚未建成土地
	C11
	闲置土地
	C111
	应收回闲置土地

	
	
	
	
	
	
	C112
	未达到收回条件的闲置土地

	
	
	
	
	C12
	其他已经供应尚未建成土地
	-
	-

	
	
	C2
	已达到供地条件未供应土地
	-
	-
	-
	-

	
	
	C3
	未达到供地条件的土地
	-
	-
	-
	-

	D
	不可建设土地
	D1
	江河湖泊泄洪、滞洪区土地
	-
	-
	-
	-

	
	
	D2
	自然、生态保护区土地
	-
	-
	-
	-

	
	
	D3
	其他不可建设土地
	-
	-
	-
	-


A1.2 开发区土地利用状况分类Ⅰ解释

A1.2.1  已建成城镇建设用地（A）

包括截至评价时点已建成的住宅用地、工矿仓储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商服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以及其他城镇建设用地等。
A1.2.1.1  住宅用地（A1）

用于生活居住的各类房屋用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包括普通住宅、公寓、别墅等用地。对应《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07）》中的（071）城镇住宅用地。

A1.2.1.2  工矿仓储用地（A2）

用于工业生产、物资存放场所的土地。对应《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07）》中的（06）工矿仓储用地，但不包括已建成的农村建设用地中的工矿仓储用地。
A1.2.1.3  交通运输用地（A3）

用于运输通行的地面线路、场站等的土地。包括港口、码头、地面运输管道和各种道路用地等。对应《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07）》中的（10）交通运输用地。

A1.2.1.3.1  街巷用地（A31）
公用道路(含立交桥)及行道树的用地。包括公共停车场、汽车客货运输站点及停车场等用地。对应《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07）》中的（103）街巷用地，但不包括已建成的农村建设用地中的街巷。
A1.2.1.3.2  其他交通运输用地（A32）

除街巷用地以外其他的交通运输用地。

A1.2.1.4  商服用地（A4）
主要用于商业、服务业的土地。包括批发零售用地、住宿餐饮用地、商务金融用地、其他商服用地。对应《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07）》中的（05）商服用地，但不包括已建成的农村建设用地中的商服用地。
A1.2.1.5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A5）

用于机关团体、新闻出版、科教文卫、风景名胜、公共设施等的土地。对应《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07）》中的（08）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但不包括已建成的农村建设用地中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A1.2.1.5.1公园与绿地（A51）
公园、动物园、植物园、街心花园和用于休憩及美化环境的绿化用地。对应《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07）》中的（087）公园与绿地，但不包括已建成的农村建设用地中的公园与绿地。
A1.2.1.5.2  其他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A52）

除公园与绿地以外其他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但不包括已建成的农村建设用地中的其他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A1.2.1.6  其他城镇建设用地（A6）
在已建成农村建设用地以外，除住宅用地、工矿仓储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商服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等以外的其他已建成土地。
A1.2.2  已建成农村建设用地（B）

包括截至评价时点已建成的农村宅基地，以及农村居民点所属的街巷用地、商服用地、工矿仓储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
A1.2.3  不可建设土地（D）

按照规划要求，或由于某些特殊原因（自然原因或已形成且短期内无法改变的人为原因）而不可进行开发建设的土地。主要包括江河湖泊泄洪、滞洪区土地和自然、生态保护区土地和其他不可建设土地等。不可建设用地确认时，需要以有关文件或规划为依据，必要时需提交专家论证材料。

A1.2.3.1  江河湖泊泄洪、滞洪区土地（D1）

   为保证江河湖泊泄洪、滞洪等需要，不能开发建设的土地。

A1.2.3.2  自然、生态保护区土地（D2）

    属于自然、生态保护区范围内的土地。
A1.2.3.3  其他不可建设土地（D3）

除江河湖泊泄洪、滞洪区土地和自然、生态保护区土地外，经论证不可进行开发建设的土地。
A1.2.4  未建成土地（C）

已建成城镇建设用地、已建成农村建设用地和不可建设土地以外的土地。

A1.2.4.1  已经供应尚未建成土地（C1）

已经办理出让或出租、划拨手续，但没有建成竣工的土地。

A1.2.4.1.1  闲置土地(C11)

    截至评价时点，依照国土资源部颁布的《闲置土地处置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5号）中的规定，认定为闲置土地的项目用地。
A1.2.4.1.1.1  应收回闲置土地（C111）
截至评价时点，已经认定为闲置土地，并已闲置两年以上，应收回的项目用地。

A1.2.4.1.1.2  未达到收回条件的闲置土地（C112）

截至评价时点，已经认定为闲置土地，未达到收回条件的闲置土地。

A1.2.4.1.2  其他已经供应尚未建成土地 (C12)

    截至评价时点，除闲置土地外其他的已经供应尚未建成土地。

A1.2.4.2  已达到供地条件未供应土地（C2）

已经办理征地手续，并已经达到供地条件，但尚未办理划拨和有偿使用手续的土地。

A1.2.4.3  未达到供地条件的土地（C3）
未建成土地中尚未达到供地条件的土地。
A2  开发区土地利用状况分类Ⅱ（按土地供应方式划分）及解释

A2.1 开发区土地利用状况分类Ⅱ（表A2）

表A2 开发区土地利用状况分类表（Ⅱ）——按土地供应方式划分
	一类
	二类
	三类

	类别
编码
	类别
名称
	类别
编码
	类别
名称
	类别
编码
	类别
名称

	E
	已供应国有建设用地
	E1
	划拨土地
	-
	-

	
	
	E2
	有偿使用土地
	E21
	有偿使用且未到期土地

	
	
	
	
	E22
	有偿使用且已到期但未处置土地

	F
	尚可供应土地
	F1
	尚可划拨土地
	-
	-

	
	
	F2
	尚可有偿使用土地
	F21
	尚可供应的工矿仓储用地

	
	
	
	
	F22
	其他尚可有偿使用土地

	G
	不可供应土地
	-
	-
	-
	-


A2.2 开发区土地利用状况分类Ⅱ解释

A2.2.1  已供应国有建设用地（E）

通过划拨和有偿使用方式供应的国有建设用地。
A2.2.1.1  划拨土地（E1）

以划拨方式供应，并已办理划拨手续的国有建设用地。
A2.2.1.2  有偿使用土地（E2）

以有偿使用方式供应，并已办理有偿使用手续的国有建设用地。包括通过招标、拍卖、挂牌和协议等方式有偿使用的土地。

A2.2.1.2.1  有偿使用且未到期土地（E21）

已经办理有偿使用手续，土地有偿使用合同尚未到期的土地。

A2.2.1.2.2  有偿使用且已到期但未处置土地（E22）

已经办理有偿使用手续，土地有偿使用合同已到期、但尚未进行处置的土地。
A2.2.2  尚可供应土地（F）

在已供应国有建设用地以外，按照规划要求可以供应用于开发建设的土地。包括已建成农村建设用地、未建成土地中的已达到供地条件未供应土地和未达到供地条件的土地。
A2.2.2.1  尚可划拨土地（F1）

尚可供应土地中，可以划拨方式供应的土地。

A2.2.2.2  尚可有偿使用土地（F2）

尚可供应土地中，可以有偿使用方式供应的土地。包括尚可通过招标、拍卖、挂牌和协议等方式有偿使用的土地。

A2.2.2.2.1  尚可供应的工矿仓储用地（F21）

尚可供应土地中，可以有偿使用方式供应，并且规划用途为工矿仓储用地的土地。
A2.2.2.2.2  其他尚可有偿使用土地（F22）

尚可供应土地中，可以有偿使用方式供应，并且规划用途为除工矿仓储用地以外的土地。
A2.2.3  不可供应土地（G）
按照规划要求不可供应用于开发建设的土地。对应不可建设土地（C）。
A3 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用地分类及解释

A3.1 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用地分类（表A3）

表A3 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用地分类表
	一类
	二类

	类别
编码
	类别
名称
	类别
编码
	类别
名称

	H
	高新技术产业用地
	H1
	一类高新技术产业用地

	
	
	H2
	二类高新技术产业用地


A3.2 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用地分类解释

A3.2.1  高新技术产业用地（H）
高新技术企业用地及创新、创业环境建设用地之和。

A3.2.1.1  一类高新技术产业用地（H1）

宗地完全为高新技术企业使用的用地。

A3.2.1.2  二类高新技术产业用地（H2）

高新技术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或非产业用途混合使用的土地。

附录B（标准的附录）
开发区土地利用状况调查的程序
B1  土地利用状况调查的程序

B1.1 依照本规程3.2.1条款评价对象定义，在工作底图上划定评价范围。
B1.2 明确评价范围内的不可建设土地范围、面积，并收集确认依据。
B1.3 明确已建成农村建设用地的范围和面积。
B1.4 明确已达到供地条件的土地范围和面积。

B1.5 明确已供应国有建设用地和尚可供应土地的范围和面积。
B1.5.1  已供应国有建设用地根据土地建设情况应区分为已建成城镇建设用地和已经供应尚未建成土地。
B1.5.1.1  已建成城镇建设用地应根据地籍资料或者土地管理相关资料，确定土地各利用类型的位置、范围、土地面积、权属、土地用途等。
B1.5.1.2  已经供应尚未建成土地应区分出闲置土地，其中闲置土地应区分出应收回闲置土地。
B1.5.2  已供应国有建设用地根据土地供应方式应区分为划拨土地和有偿使用土地。
B1.5.2.1  明确划拨土地和有偿使用土地的位置、范围、土地面积、权属、供地时间、土地用途等。
B1.5.2.2  有偿使用土地明确使用权起始时间和期限，并区分为有偿使用且未到期土地、有偿使用且已到期但未处置土地。
B1.5.3  尚可供应土地根据规划用途应区分为尚可划拨土地和尚可有偿使用土地。

B1.5.3.1  根据开发区相关规划，明确尚可划拨土地的位置、范围、土地面积等。
B1.5.3.2  根据开发区相关规划，明确尚可有偿使用土地的位置、范围、土地面积等，同时应区分尚可供应的工矿仓储用地的位置、范围、土地面积。
B1.6 明确一类和二类高新技术技术产业用地位置、范围和面积。
B1.6.1  根据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名录，对照地籍资料，结合实地调查，区分一类和二类高新技术技术产业用地。

B1.6.2  调查明确一类高新技术产业用地的位置、范围和土地面积。
B1.6.3  调查明确二类高新技术产业的位置、范围，根据建筑面积分摊折算土地面积，并在高新技术产业用地分布图上注明对应的土地面积折算比例。
B1.7  以上所有调查数据在地籍资料等基础上，要进行实地调查，根据现状实际利用情况进行核实、修正。
B1.8 按照本规程附录A的三种用地分类，分别对各地块赋予相应属性，建立土地利用基础信息数据库，并进行有关数据整理汇总，填写本规程附录C的表C3、C4、C5。
B1.9 调查评价范围内已建成城镇建设用地内的总建筑面积和建筑基底总面积、工矿仓储总建筑面积和建筑基底总面积等，填写本规程附录C的表C6。
B2  管理绩效调查的程序

B2.1  管理绩效调查包括土地利用监管绩效调查和土地供应市场化程度调查。
B2.2  土地利用监管绩效调查主要针对有偿使用且已到期土地，闲置土地及其中应收回的闲置土地等情况开展调查。
B2.2.1  用地调查中，若不存在有偿使用且已到期项目用地，有关指标现状值直接赋值为100%。若存在有偿使用且已到期项目用地，需调查开发区建区以来累计有偿使用且已到期土地，以及其中已处置土地的信息，填写本规程附录C的表C7、C8。
B2.2.2  用地调查中，若不存在未处置的闲置土地，有关指标现状值直接赋值为100%。若存在未处置的闲置土地，需调查开发区建区以来累计认定的闲置土地及已处置闲置土地的面积。调查明确应收回闲置土地的信息，填写本规程附录C的表C9、C10。
B2.3  土地供应市场化程度调查主要针对开发区建区以来历年有偿使用土地面积，通过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的土地面积及其中的工矿仓储用地面积开展调查，填写本规程附录C的表C11。
附录C（标准的附录）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评价工作用表

表C1  开发区基本信息调查表
填报单位（盖章）

	序号
	项目
	内容
	备注

	1
	开发区名称
	　
	　

	2
	开发区类型
	
	

	3
	开发区成立时间
	　
	　

	4
	开发区审批单位
	
	

	5
	开发区地址
	　
	　

	6
	开发区管理机构
	　
	　

	7
	开发区土地总面积(公顷）
	　
	　

	8
	开发区工业总产值(万元)
	
	

	9
	开发区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万元)
	
	

	10
	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万元）
	
	


注：开发区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为历年累计值。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必须统计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其他开发区自主选择。

资料来源：

表C2  开发区用地审批情况调查表

填报单位（盖章）

	　项目
	时 间 
	批准面积 （公顷）

	批准设立
	年     月
	

	一次扩区
	年     月
	

	二次扩区
	年     月
	

	三次扩区
	年     月
	


资料来源：

表C3  开发区土地利用状况统计表（I）——按土地利用类型划分

填报单位（盖章）                                               单位：公顷、%

	类别
	编码
	面积
	占开发区土地

总面积比例

	开发区土地
	Z
	　
	　

	1.已建成城镇建设用地
	A
	　
	　

	#其中
	　
	　
	　

	    
	住宅用地
	A1 
	　
	　

	
	工矿仓储用地
	A2
	　
	　

	
	交通运输用地
	A3
	　
	　

	
	    #其中：街巷用地
	A31
	
	

	
	商服用地
	A4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A5
	　
	　

	
	    #其中：公园与绿地
	A51
	
	

	
	其他城镇建设用地
	A6
	　
	　

	2.已建成农村建设用地
	B
	
	

	3.未建成土地
	C
	　
	　

	#其中
	　
	　
	　

	
	已经供应尚未建成土地
	C1
	
	

	
	#其中：闲置土地
	C11
	
	

	
	#其中：应收回闲置土地
	C111
	
	

	
	已达到供地条件未供应土地
	C2
	　
	　

	
	未达到供地条件的土地
	C3
	　
	　

	4.不可建设土地
	D
	
	

	#其中 
	
	
	

	
	江河湖泊泄洪、滞洪区土地
	D1 
	
	

	
	自然、生态保护区土地
	D2 
	
	

	
	其他不可建设土地
	D3
	
	


资料来源：
表C4  开发区土地利用状况统计表（II）——按土地供应方式划分

填报单位（盖章）                                                单位：公顷、%

	类别
	编码
	面积
	占开发区土地

总面积比例

	开发区土地
	Z
	　
	　

	1.已供应国有建设用地　
	E
	　
	　

	#其中
	
	
	

	　　
	划拨土地
	E1
	　
	　

	
	有偿使用土地
	E2
	　
	　

	
	#其中：
	
	　
	　

	
	
	有偿使用且未到期土地
	E21
	　
	　

	
	
	有偿使用且已到期但未处置土地
	E22
	　
	　

	2.尚可供应土地　
	F
	　
	　

	#其中
	
	
	

	
	尚可划拨土地
	F1
	
	

	
	尚可有偿使用土地
	F2
	
	

	
	#其中
	
	
	

	
	
	尚可供应的工矿仓储用地
	F21
	
	

	
	
	其他尚可有偿使用土地
	F22
	
	

	3.不可供应土地
	G
	　
	　


资料来源：

表C5  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用地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                                                单位：公顷、%

	类别
	编码
	面积
	占开发区土地

总面积比例

	高新技术企业　
	H
	　
	　

	#其中　
	
	　
	　

	　
	一类高新技术产业用地
	H1
	　
	　

	　
	二类高新技术产业用地
	H2
	　
	　


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必须统计高新技术产业用地情况，其他开发区自主选择。

资料来源：

表C6  开发区建筑工程状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                                               单位：万平方米
	项目
	面积
	备注

	已建成城镇建设用地内的总建筑面积
	
	

	其中：工矿仓储用地上的总建筑面积
	
	

	已建成城镇建设用地内的建筑基底总面积
	
	

	其中：工矿仓储用地上的建筑基底总面积
	
	


资料来源：

表C7  开发区有偿使用且已到期土地处置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                                                   单位：公顷
	项目
	面积
	说明

	有偿使用且已到期土地
	
	

	其中：已处置土地
	
	

	尚未处置土地
	
	


注：统计自开发区设立至评价时点累计数据。
资料来源：
表C8  开发区有偿使用土地到期及处置情况调查表

填报单位（盖章）                                                 单位：公顷
	编号
	使用者
	坐落
	用途
	出让、出

租方式
	起始

时间
	到期

时间
	处置

时间
	处置面积
	备注

	
	
	
	
	
	
	
	
	
	

	
	
	
	
	
	
	
	
	
	


注：统计自开发区设立至评价时点累计数据。

资料来源：

表C9  开发区闲置土地处置情况调查表

填报单位（盖章）                                                   单位：公顷
	项目
	面积
	备注

	闲置土地
	
	

	其中：已处置闲置土地
	
	

	尚未处置闲置土地
	
	

	    其中：应收回闲置土地
	
	


注：统计自开发区设立至评价时点累计数据。

资料来源：

表C10  开发区应收回闲置土地调查表

填报单位（盖章）                                                     单位：公顷
	编号
	使用者
	坐落
	用途
	获得使用权时间
	认定为应收回

的时间
	土地面积
	处置

状况

	
	
	
	
	
	
	
	

	
	
	
	
	
	
	
	


注：1.统计评价时点数据。2.处置状况分为已处置和尚未处置。

资料来源：

表C11  开发区土地市场化供应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                                               单位：公顷
	年份
	有偿使用
土地面积
	通过招拍挂方式
出让的土地面积
	通过招拍挂方式出让
的工矿仓储用地面积

	
	
	
	

	
	
	
	


注：统计自开发区设立至评价时点累计数据。
资料来源：

表C12  开发区典型工业企业情况调查表

填报单位（盖章）

	项目
	内容
	备注

	一、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企业地址
	　
	

	行业类别
	　
	

	行业代码
	
	

	二、企业投入情况
	　
	

	预计总投资（万元）
	
	

	实际完成投资（万元）
	
	

	企业人数（人）
	
	

	三、企业产出情况
	　
	

	工业产值（万元）
	
	

	销售收入（万元）
	
	

	利税总额（万元）
	
	

	四、企业用地情况
	　
	

	批准用地总面积（公顷）
	
	

	其中：1. 厂房及配套用地面积
	
	

	2. 企业内部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
	
	

	3. 厂区内部预留地面积
	
	

	4. 露天堆场、露天操作场地面积
	
	

	五、企业建设情况
	　
	

	总建筑面积（万平方米）
	
	

	容积率
	
	

	建筑基底占地面积（万平方米）
	
	

	建筑密度（%）
	
	


注：1. 企业地址应详细到门牌号。2.工业建设项目包括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等30个二级类，名称和代码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注释》（GB/T 4754-2002）C制造业填写。3. 对于内部没有明确功能分区的企业，企业内部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为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所分摊的土地面积。

附录D（标准的附录）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定义
D1  一般要求

D1.1  评价指标一般按照正向相关指标设置，即其数值越大，代表土地利用状况越佳，反之相反。

D1.2  评价指标的数据口径和对应范围执行本规程3.5.4条款的规定，但在本规程附录D2、D3、D4中有特殊说明的除外。

D1.3  评价指标的内涵、数据口径和对应范围与本规程3.5.4条款、附录D2、D3、D4的规定有显著差异时，应予以说明。
D2  土地利用状况指标定义及要求

D2.1  土地利用状况（A）包含土地开发程度（A1）、用地结构状况（A2）、土地利用强度（A3）等三个子目标。反映截至评价时点开发区土地利用现状情况。

D2.2  土地开发程度（A1）涉及土地开发率（A11）、土地供应率（A12）和土地建成率（A13）等三个指标。

D2.2.1  土地开发率（A11）是指开发区评价范围内已达到供地条件的土地面积与不可建设土地以外的土地面积之比。单位为%。

已达到供地条件的土地，是指开发区评价范围内不可建设土地以外至少达到“三通一平”的土地。“三通一平”即通常所说的通上水、通路、通电和场地平整。

D2.2.2  土地供应率（A12）是指开发区评价范围内已供应国有建设用地面积与已达到供地条件的土地面积之比，单位为%。反映开发区已达到供地条件土地的供应情况。

已供应国有建设用地是指通过划拨和有偿使用方式供应的国有建设用地。

D2.2.3  土地建成率（A13）是指开发区已建成城镇建设用地面积与已供应国有建设用地面积之比，单位为%。反映已供应国有建设用地的建成状况。

已建成城镇建设用地面积是指已经建设并通过竣工验收的国有建设用地面积。

D2.3  用地结构状况（A2）涉及工业用地率（A21）和高新技术产业用地率（A22）等两个指标。

D2.3.1  工业用地率（A21）是指开发区评价范围内已建成工矿仓储用地面积与已建成城镇建设用地面积之比，单位为%。反映开发区已建成城镇建设用地中工矿仓储用地的比重。工矿仓储用地以本规程附录A“开发区土地利用状况分类（Ⅰ）”中的工矿仓储用地内涵为准。

D2.3.2  高新技术产业用地率（A22）是指开发区评价范围内已建成的高新技术产业用地面积之和与已建成城镇建设用地面积之比，单位为%。反映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高新技术产业用地的比重。本指标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评价的必选指标，其他类型开发区评价时备选。高新技术产业用地以本规程附录A“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用地分类”中的高新技术产业用地内涵为准。
D2.4  土地利用强度（A3）涉及综合容积率（A31）、建筑密度（A32）、工业用地综合容积率（A33）、工业用地建筑密度（A34）等四个指标。

D2.4.1  综合容积率（A31）是指截至评价时点开发区评价范围内已建成城镇建设用地内的总建筑面积与已建成城镇建设用地面积的比值，无量纲。反映已建成城镇建设用地的总体利用强度。

D2.4.2  建筑密度（A32）是指截至评价时点开发区评价范围内已建成城镇建设用地内的建筑基底总面积与已建成城镇建设用地面积的比值, 单位为%。反映已建成城镇建设用地的总体利用强度。

D2.4.3  工业用地综合容积率（A33）是指截至评价时点开发区评价范围内已建成工矿仓储用地上的总建筑面积与已建成工矿仓储用地面积之比，无量纲。反映已建成工矿仓储用地的利用强度。

D2.4.4  工业用地建筑密度（A34）是指截至评价时点开发区评价范围内已建成工矿仓储用地上的建筑基底总面积与已建成工矿仓储用地面积之比，单位为%。反映已建成工矿仓储用地的利用强度。
D3  用地效益指标定义及要求

D3.1  用地效益（B）包含产业用地投入产出效益（B1）一个子目标。反映开发区已建成城镇建设用地的效益情况。

D3.2  工业用地投入产出效益（B1）涉及工业用地固定资产投入强度（B11）、工业用地产出强度（B12）、高新技术产业用地产出强度（B13）等三个指标。

D3.2.1 工业用地固定资产投入强度（B11）是指开发区累计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已建成工矿仓储用地面积之比，单位为万元/公顷。反映开发区已建成工矿仓储用地的投入强度。

D3.2.2  工业用地产出强度（B12）开发区工业总产值与开发区评价范围内已建成工矿仓储用地面积之比，单位为万元/公顷。反映开发区已建成工矿仓储用地的产出效益。
D3.2.3  高新技术产业用地产出强度（B13）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与开发区评价范围内高新技术产业用地面积之比，单位为万元/公顷。反映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用地的产出效益。本指标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评价的必选指标，其他类型开发区评价时备选。
D4  管理绩效指标定义及要求

D4.1  管理绩效（C）包含土地利用监管绩效（C1）、土地供应市场化程度（C2）等两个子目标。反映开发区土地管理水平和效果。

D4.2  土地利用监管绩效（C1）涉及到期项目用地处置率（C11）、闲置土地处置率（C12）等两个指标。

D4.2.1  到期项目用地处置率（C11）是指截至评价时点开发区评价范围内累计有偿使用且已到期并已处置的项目用地面积与累计有偿使用且已到期项目用地总面积之比，单位为%。反映开发区到期项目用地的处置情况。

D4.2.2  闲置土地处置率(C12)是指截至评价时点开发区评价范围内累计已处置的闲置土地总面积与累计闲置土地总面积之比，单位为%。反映开发区闲置土地的处置情况。已处置的闲置土地是指已完成处置和已制定处置方案的闲置土地。闲置土地以本规程附录A“开发区土地利用状况分类（Ⅰ）”中的闲置土地内涵为准。
D4.3  土地供应市场化程度（C2）：包含土地有偿使用率（C21）、土地招拍挂率(C22) 等两个指标。

D4.3.1  土地有偿使用率（C21）是指开发区评价范围内累计有偿使用的项目用地面积与开发区已供应国有建设用地面积之比，单位为%。反映开发区有偿供地情况。

D4.3.2  土地招拍挂率（C22）是指2002年7月1日到评价时点开发区评价范围内累计通过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的土地总面积占开发区累计已出让土地总面积之比，单位为%。反映开发区土地供应市场化程度。
附录E（标准的附录）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权重区间

表E1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权重区间表

	目标
	权重区间
	子目标
	权重区间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土地利用状况（A）
	0.38
	0.46
	土地开发程度（A1）
	0.23
	0.33

	
	
	
	用地结构状况（A2）
	0.22
	0.33

	
	
	
	土地利用强度（A3）
	0.38
	0.51

	用地效益（B）
	0.33
	0.41
	产业用地投入产出效益（B1）
	1.00
	1.00

	管理绩效（C）
	0.18
	0.24
	土地利用监管绩效（C1）
	0.52
	0.61

	
	
	
	土地供应市场化程度（C2）
	0.39
	0.48


附录F（标准的附录）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评价结果汇总

表F1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评价指标权重表

填报单位（盖章）

	目标
	权重值
	子目标
	权重值
	指标
	权重值

	土地利用

状况
	
	土地开发程度
	
	土地开发率
	

	
	
	
	
	土地供应率
	

	
	
	
	
	土地建成率
	

	
	
	用地结构状况
	
	工业用地率
	

	
	
	
	
	高新技术产业用地率
	

	
	
	土地利用强度
	
	综合容积率
	

	
	
	
	
	建筑密度
	

	
	
	
	
	工业用地综合容积率
	

	
	
	
	
	工业用地建筑密度
	

	用地效益
	
	工业用地

投入产出效益
	
	工业用地固定资产

投入强度
	

	
	
	
	
	工业用地产出强度
	

	
	
	
	
	高新技术产业用地产出强度
	

	管理绩效
	
	土地利用

监管绩效
	
	到期项目用地处置率
	

	
	
	
	
	闲置土地处置率
	

	
	
	土地供应

市场化程度
	
	土地有偿使用率
	

	
	
	
	
	土地招拍挂率
	


表F2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评价指标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目标
	子目标
	指标
	现状值
	理想值
	理想值确定依据

	土地利用状况
	土地开发程度
	土地开发率
	　
	　
	　

	
	
	土地供应率
	　
	　
	　

	
	
	土地建成率
	　
	　
	　

	
	用地结构状况
	工业用地率
	　
	　
	　

	
	
	高新技术产业用地率
	
	
	

	
	土地利用强度
	综合容积率
	　
	　
	　

	
	
	建筑密度
	　
	　
	　

	
	
	工业用地综合容积率
	　
	　
	　

	
	
	工业用地建筑密度
	　
	　
	　

	用地效益
	工业用地

投入产出效益
	工业用地固定资产

投入强度
	
	
	

	
	
	工业用地产出强度
	
	
	

	
	
	高新技术产业用地产出强度
	
	
	

	管理绩效
	土地利用

监管绩效
	到期项目用地处置率
	
	
	

	
	
	闲置土地处置率
	
	
	

	
	土地供应

市场化程度
	土地有偿使用率
	
	
	

	
	
	土地招拍挂率
	
	
	


附录G（标准的附录）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潜力测算工作用表

表G1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扩展潜力测算表
填报单位（盖章）                                                   单位：公顷

	项目
	面积

	尚可供应土地
	

	尚可供应工矿仓储用地
	

	前三年年均供应土地
	

	前三年年均供应工矿仓储用地
	


注：尚可供应土地、尚可供应工矿仓储用地统计评价时点数据。

资料来源：

表G2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结构潜力测算表

填报单位（盖章）                                          单位：%、公顷

	项目
	现状值
	理想值
	结构潜力

	工业用地率
	
	
	


表G3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强度潜力测算表

 填报单位（盖章）                              单位：%、万元/公顷、公顷
	项目
	现状值
	理想值
	强度潜力

	工业用地综合容积率
	
	
	

	工业用地建筑密度
	
	
	

	工业用地固定资产投入强度
	
	
	

	工业用地产出强度
	
	
	


表G4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管理潜力测算表

填报单位（盖章）                                               单位：公顷

	项目
	面积

	有偿使用且已到期但未处置土地
	

	应收回闲置土地
	


注：统计评价时点数据。

资料来源：
表G5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潜力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单位：公顷
	潜力类型
	潜力构成
	潜力规模
	备注

	扩展潜力
	尚可供应土地面积
	
	

	
	其中：尚可供应工矿仓储用地面积
	
	

	结构潜力
	用地结构调整可增加工矿仓储用地面积
	
	

	强度潜力
	提高工业用地综合容积率挖潜土地面积
	
	

	
	提高工业用地建筑密度挖潜土地面积
	
	

	
	提高工业用地固定资产投入强度挖潜土地面积
	
	

	
	提高工业用地产出强度挖潜土地面积
	
	

	管理潜力
	有偿使用且已到期但未处置土地面积
	
	

	
	应收回闲置土地面积
	
	


资料来源：
附录H（标准的附录） 
技术报告和典型企业调查分析专题报告编制内容说明

H1  技术报告编制内容说明
H1.1  开发区用地调查内容要求

H1.1.1  开发区概况。概述开发区发展历程、开发区基本情况，尤其是经批准并依法公告界线的用地范围、面积及其变化情况等。

H1.1.2  调查要点说明。详细说明用地调查的调查内容、调查步骤、调查方法、资料来源和途径，以及调查结果。

H1.1.3  用地结构和功能定位协调状况分析。

H1.1.3.1 开发区土地资源特点分析：分析开发区土地资源特点。对各种原因造成的不可建设用地，说明其位置、面积、不可开发建设的原因、确认依据等。

H1.1.3.2 现状土地利用结构分析：对工业用地率、高新技术产业用地率、居住用地率、商服用地率、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率、公园绿地率等指标进行综合研究，分析已建成城镇建设用地的土地利用结构特点。

H1.1.3.3 规划用地结构及规划实施情况分析：对规划的工业用地率、居住用地率、商服用地率、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率、公园绿地率等指标进行综合研究，分析规划用地结构。通过与现状用地的规模和结构进行对比，分析规划实施情况和各类尚可供应土地情况。

H1.1.4  土地开发和建设情况分析：分析开发区土地开发、供应和建设情况，以及土地供应和需求的发展趋势。应重点分析截至评价时点前三年年均供应土地面积、年均供应工矿仓储用地面积等。 

H1.1.5  开发区土地管理绩效分析：重点分析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主要途径和管理措施、土地有偿使用情况、通过招拍挂方式出让土地情况、累计有偿使用土地到期及处置情况、累计闲置土地及处置情况、截至评价时点应收回闲置土地情况等。

H1.1.6  其他相关内容。

H1.2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评价内容要求

H1.2.1  阐述评价方法。包括指标体系确定，目标、子目标及指标权重的确定，指标理想值的确定，指标标准化处理，土地利用集约度分值计算，以及技术处理过程中需要特殊说明的事项等。
H1.2.2  程度评价结果分析。包括评价对象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存在主要问题及产生原因等。
H1.2.3  从土地利用和管理角度，阐述程度评价结果的应用途径等。
H1.3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潜力测算内容要求

H1.3.1  阐述潜力测算的方法和过程。包括各类潜力测算方法，数据的获取途径、依据及处理方式，各类潜力测算结果，以及技术处理过程中需要特殊说明的事项等。
H1.3.2  潜力测算结果分析。分析各类潜力分布和规模，以及挖掘潜力的途径和可能性等。
H1.3.3  从土地利用和管理角度，阐述潜力测算结果的应用途径等。
H2  典型企业调查分析专题报告编制内容说明
重点分析典型工业企业用地结构、用地效益和用地强度等指标，并以国家有关工业用地标准和开发区工矿仓储用地平均水平为参照，分析典型工业企业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主要包括：

    a）典型工业企业选取标准。

    b）典型工业企业的一般情况、社会和经济的区域贡献情况等。

    c）典型工业企业用地结构分析：包括企业内部行政办公及生活设施用地面积和比例、厂区内部预留地面积和比例等。 
    d）典型工业企业用地效益分析：计算每个典型工业企业的地均投入和产出水平，及其与国家标准和开发区工矿仓储用地平均水平的比值等。
    e）典型工业企业用地强度分析：计算每个典型工业企业的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系数，及其与国家标准和开发区工矿仓储用地平均水平的比值等。

    f）确定各项指标超过比较基准的企业个数，计算超过比较基准的企业占典型工业企业样本数的比例。

附录I（标准的附录）  
成果图编制说明
I1  成果图编制内容要求

I1.1  一般要求

成果图应包括开发区历次经批准并公告的界线。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加相关行政界线、水体以及开发区用地范围外的铁路、公路等重要地物图面要素。

I1.2  开发区土地利用状况图（Ⅰ）——按土地利用类型划分
编制内容应包括住宅用地、工矿仓储用地、街巷用地、其他交通运输用地、商服用地、公园与绿地、其他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其他城镇建设用地、已建成农村建设用地、应收回闲置土地、未达到收回条件的闲置土地、其他已经供应尚未建成土地、已达到供地条件未供应土地、未达到供地条件的土地，江河湖泊泄洪、滞洪区土地，自然、生态保护区土地和其他不可建设土地等。
I1.3  开发区土地利用状况图（II）——按土地供应方式划分

编制内容应包括划拨土地、有偿使用且未到期土地、有偿使用且已到期但未处置土地、尚可划拨土地、尚可供应的工矿仓储用地、其他尚可有偿使用土地、不可供应土地等。
I1.4  高新技术产业用地分布图
编制内容主要包括一类高新技术产业用地、二类高新技术产业用地及其面积折算百分比例等。
I1.5  典型工业企业分布图
编制内容主要包括典型工业企业用地及其企业名称。
I1.6  土地集约利用扩展潜力分布图
编制内容主要包括尚可划拨土地、尚可供应工矿仓储用地、其他尚可有偿使用土地。

I1.7  土地集约利用管理潜力分布图

编制内容主要包括有偿使用且已到期但未处置土地和应收回闲置土地。
I2  图廓整饰

成果图图廓整饰一般包括：

——图名：包括大图题和小图题，大图题为“XXX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小图题根据图件内容，参照本规程附录I的I1.2、I1.3、I1.4、I1.5、I1.6确定，如“开发区土地利用状况图（Ⅰ）——按土地利用类型划分”。图名应位于图廓内正上方居中，均采用黑体字。

——地理位置示意：采用小比例尺显示本开发区在所属行政辖区内的位置，一般位于图廓内左上方（也可根据图面情况进行位置调整）。

——图例：图例一般位于图廓内左下方（也可根据图面情况进行位置调整）。

——指北针：宜采用风玫瑰式，一般位于图廓内右上方。

——比例尺：宜采用直线比例尺，总长为10cm，尺头长为2cm，一般位于指北针下侧或者图廓内中下方。
——注记：标明道路名称等基本注记。注记统一采用黑体黑色字，字号根据图面调整。
——编制单位、编制时间：一般注于图廓外右下方。
I3  成果图图例
I3.1 开发区土地利用状况图Ⅰ（按土地利用类型划分）图例

	名  称
	式  样
	RGB[数据]

	
	
	

	住宅用地
	[image: image40.jpg]



	R 0  G 0  B 0

R 240  G 110  B 125

	工矿仓储用地
	[image: image41.jpg]



	R 0  G 0  B 0

R 210  G 145  B 135

	街巷用地
	[image: image42.jpg]



	R 0  G 0  B 0

R 180  G 80  B 30

	其他交通运输用地
	
	R 0  G 0  B 0

R 152  G 152  B 152

	商服用地
	[image: image43.jpg]



	R 0  G 0  B 0

R 235  G 135  B 150

R 235  G 150  B 160

	公园与绿地
	[image: image44.jpg]



	R 0  G 0  B 0

R 130  G 240  B 50

R 255  G 170  B 200

	其他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
	[image: image45.jpg]



	R 0  G 0  B 0

R 210  G 120  B 140

R 255  G 170  B 100

	其他城镇建设用地
	
	R 0  G 0  B 0

R 230  G 130  B 100

	已建成农村建设用地
	[image: image46.jpg]



	R 0  G 0  B 0 

R 230  G 140  B 160

	应收回闲置土地
	[image: image47.jpg]



	R 0  G 0  B 0

R 225  G 220  B 225

	未达到收回条件的

闲置土地
	[image: image48.jpg]



	R 0  G 0  B 0

R 225  G 220  B 225

	其他已经供应尚

未建成土地
	
	R 0  G 0  B 0

R 200  G 150  B 190

	已达到供地条件

未供应土地
	
	R 0  G 0  B 0

R 220  G 150  B 200

	未达到供地条件的土地
	
	R 0  G 0  B 0

R 230  G 200  B 230

	江河湖泊泄洪、滞洪区土地
	
	R 0  G 0  B 0

R 135  G 205  B 240

	自然、生态保护区土地
	
	R 0  G 0  B 0

R 135  G 255  B 150

	其他不可建设土地
	
	R 0  G 0  B 0

R 135  G 200  B 200


I3.2 开发区土地利用状况图II（按土地供应方式划分）图例

	名  称
	式  样
	RGB[数据]

	
	
	

	划拨土地
	
	R 0  G 0  B 0

R 255  G 200  B 125

	有偿使用且未到期土地
	
	R 0  G 0  B 0

R 250  G 95  B 200

	有偿使用且已到期

但未处置土地
	
	R 0  G 0  B 0

R 120  G 65  B 135

	尚可划拨土地
	
	R 0  G 0  B 0

R 200  G 250  B 255

	尚可供应工矿仓储用地
	
	R 0  G 0  B 0

R 165  G 115  B 100

	其他尚可有偿使用土地
	
	R 0  G 0  B 0

R 200  G 100  B 190

	不可供应土地
	
	R 0  G 0  B 0

R 160  G 160  B 190


I3.3 高新技术产业用地分布图图例

	名  称
	式  样
	RGB[数据]

	
	
	

	一类高新技术产业用地
	
	R 0  G 0  B 0

R 240  G 170  B 20

	二类高新技术产业用地
	
	R 0  G 0  B 0

R 240  G 200  B 100


I3.4 典型工业企业分布图图例

	名  称
	式  样
	RGB[数据]

	
	
	

	典型工业企业
	
	R 255  G 0  B 0

R 210  G 145  B 135 
R 0  G 0  B 0


I3.5 土地集约利用扩展潜力分布图图例

	名  称
	式  样
	RGB[数据]

	
	
	

	尚可划拨土地
	
	R 0  G 0  B 0

R 200  G 250  B 255

	尚可供应工矿仓储用地
	
	R 0  G 0  B 0

R 165  G 115  B 100

	其他尚可有偿使用土地
	
	R 0  G 0  B 0

R 200  G 100  B 190


I3.6 土地集约利用管理潜力分布图图例

	名  称
	式  样
	RGB[数据]

	
	
	

	有偿使用且已到期

但未处置土地
	
	R 0  G 0  B 0

R 120  G 65  B 135

	应收回闲置土地
	[image: image49.jpg]



	R 0  G 0  B 0

R 225  G 220  B 225


I3.7 其他要素图例

	名  称
	式  样
	RGB[数据]

	
	
	

	水体
	[image: image50.jpg]



	R 0  G 120  B 200

R 150  G 240  B 225

	铁路用地（面状）
	[image: image51.jpg]



	R 0  G 0  B 0

R 178  G 170  B 176

	铁路用地（线状）
	[image: image52.jpg]—— s
100




	R 0  G 0  B 0

R 178  G 170  B 176

	高速公路
	[image: image53.jpg]0.6




	R 0  G 0  B 0

R 170  G 85  B 80

	国道
	[image: image54.jpg]0.4




	R 0  G 0  B 0

R 170  G 85  B 80

	开发区界线
	[image: image55.jpg]



	R 0  G 0  B 0

R 255  G 0  B 0

	一次扩区界线
	[image: image56.jpg]



	R 0  G 0  B 0

R 255  G 0  B 0

	二次扩区界线
	[image: image57.jpg]



	R 0  G 0  B 0

R 255  G 0  B 0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界线
	[image: image58.jpg]



	R 0  G 0  B 0

R 60  G 80  B 150

	地类界
	[image: image59.jpg]



	R 0  G 0  B 0

	开发区管委会
	[image: image60.jpg]



	R 0  G 0  B 0

R 255  G 0  B 0




企业名称





面积折算百分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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